
关于东莞市轨道交通局 2020-2021 年度研究
类课题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评价发现问题的

整改计划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 2020-2021 年度研究类课题专项经

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通知》及绩效评价报告，评价反映我

局 2020-2021 年度研究类课题专项经费的绩效评价结果及存

在问题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组织有关科室和人员对照反馈问题

进行认真研究，逐一查摆问题产生的原因，梳理和制定整改

计划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整改目标

完善和优化研究类课题项目的决策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

管理，重点规范预算申报、过程管理、制度设计等环节管理，

提高课题整体管理的规范性、经济性、效率性和效益性，不

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整改措施

（一）关于“制度指引较为分散、难以系统指导课题类项

目”问题

借鉴其他地市及我市其他市直部门的经验做法，制定研

究课题管理办法，对研究类课题的选题立项、服务单位选取、

过程管理和监督、结题评审和验收、成果管理和利用等环节

进行规范。

（二）关于“合同管理较为粗放，验收标准不够细化”问

题

继续严格执行我局于 2022 年 4 月起施行的《东莞市轨



道交通局合同管理办法》，一是规范合同内容，明确项目内

容、服务期限、验收标准、合同签订时间等重要要素。二是

明确专人负责合同管理，建立合同台账，从合同签订到合同

归档进行全过程跟踪管理。逐步提高合同管理的规范化和精

细化水平。

（三）关于“目标管理不够完善，评价实施效果对标难”

问题

从 2021 年起，市财政局已逐步加强对我局申报列入“轨

道交通建设发展资金”安排的项目支出的绩效管理，2022 年

基本上已全面实行绩效目标申报和绩效自评。下来，我局将

进一步加强此类项目的绩效管理，针对有关科室开展绩效管

理相关业务培训，规范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设定，并逐步将

项目的绩效目标和预算安排挂钩，以绩效导向安排；进一步

加强与市财政局绩效评价部门沟通，继续规范和完善项目绩

效管理和评价。

（四）关于“部分课题专项资金闲置，资金使用效率不理

想”问题

结合课题管理办法，从课题立项环节起加强课题的全过

程管理，科学制定工作计划，充分考虑项目推进情况和项目

程序执行情况，每年根据项目进度编制预算和申报资金，提

高预算编制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准确性。结合我局此前已实施

的项目支出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定期监控和通报制度，对项目

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实行定期监控和通报制度，对预算执行进

度较差的项目实行分级警示，提高预算执行率，减少资金闲

置。



（五）关于“个别会计凭证附件不齐全、信息有误，会计

档案管理规范性不足”问题

进一步加强会计基础工作，提高财务人员责任意识，严

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，审核原始

凭证及其附件，预算年度结束后，及时将记账凭证和附件进

行整理并归档，提高会计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水平。

三、整改时限

近期整改时限为 2022 年 12 月底，并在以后年度持续改

进和提升。

四、整改要求

整改工作涉及局机关各科室，局领导牵头，具体由办公

室负责，各科室高度配合，对标存在问题和相应的整改措施，

落实整改任务。局办公室定期对整改情况进行总结和督查。


